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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2022-057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2-057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22年 9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蓓女士召集，会议

通知于 2022年 9月 21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3名，

实到监事 3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通过以下决议： 

1、以 3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士达”）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会对本公司的独

立运营和持续经营能力构成不利影响；有利于提升民士达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

力，提高其治理水平，增强其综合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风

险防范能力。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2、以 3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同意民士达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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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具体方案如下： 

（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2）发行股票面值： 

每股面值为 1 元。 

（3）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的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5,000,000 股（未考虑超额配售

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次发行过程中，民士达及其主承销商将根据具体情况择机

确定是否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如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本

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的 15%（即 5,250,000 股）；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40,250,000股。 

本次公开发行全部为民士达公开发行的新股，不安排民士达原股东公开发售

股份。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民士达与其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要求协商确

定。 

（4）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可以通过民士达和其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上

竞价或网下询价等方式，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5）发行价格底价： 

发行底价为 15 元/股。 

（6）发行对象范围： 

已开通北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禁止认购的除外。 

（7）募集资金用途： 

民士达拟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拟用于新型功能纸基材料产业化

项目、研发中心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等用途。 

（8）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由股票发行后民士达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

享。 

（9）发行完成后股票上市的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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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民士达股票将在北交所上市，上市当日民士达股票即在全国

股转系统终止挂牌。民士达将遵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关于

锁定期的要求。 

（10）决议有效期： 

经民士达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11）其他事项说明 

民士达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需通过民士达股东

大会的审议，并获得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民士达本次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需报北京证券交易所审

查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行，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方案为准。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3、以 3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顺利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工作，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

延长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有效期截止日，即 2023年 7月 28日。除延长上述有

效期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的

公告》详见同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 9月 30日  


